
! 釋憲言詞辯論意 f t  一 ）狀

正

本

聲 請 人 王 光 祿  均詳卷

潘志強

代 理 人 陳 采 邑 律 師  

文志榮律師 

林長振律師 

謝孟羽律師 

王泰翔律師 

揚志航律師 

許正次律師 

周宇修律師 

蔡文健律師 

林秉嶔律師

2 為進行司法院大法官會台字第 1 2 8 6 0號解釋案言詞辯論程序，依法

3 提 呈言詞辯論意旨（一 ）狀 事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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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 、就鈞院所揭示爭點 1 : 「原 住 民 （族 ） （狩嫌•）文化權部分- 我 

國憲法是否保陣原住民（族 ） （狩 獵 ）文 化 權 ？上述權利之憲 

法 依 據 、理 論 基 礎 、内涵及範圍為何？其性質屬於個人權或群  

艘權或二者兼具？」聲請人說明如下：

一 、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推係以為（憲法〉第 2 2條 為 中 心 ，並舆其他 

基本耀所共同保障之基本權利。其 憲 法 依 據 、理 論 基 礎 、内涵 

及範圍詳如下述：

按 「凡 人 民 之 其 他 自 由 及 權 利 ，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 

者 ，均受憲法之保障。」 《憲法》第 2 2 條定有明文。原住民族 

狩獵文化權雖不在我國憲法第二章明文列舉之基本權利清單上， 

然該權利涵蓋多項列舉基本權利内涵，尚 非 不 得 透 遇 （憲法>

第 2 2條 作 為 媒 介 ，或是將其舆現有之基本權架接，進而納入我 

困憲法保陣之人權清單範团内。

至於不在憲法基本權利清單上的權利(例如原住民族狩獵文 

化權)是否屬於我國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利，一般認為須符合以 

下 三 個 要 件 ，方有資格成為憲法上之基本權利：（一)從權利本 

質 上 ，需 與 國 民 主 權 、人性尊嚴或一般人格權之保障息息相關 

者 ；（二 )從權利的保障需求，除 專 為保障少數所設者外，應具 

普 遍 性 ；（三 )從憲政角度言，若 不 予 保 障 ，有違自由民主憲政 

秩序與價值觀者。

前 大 法 官 李 震 山 指 出 ，憲法基本權之分類有所謂複合式的 

權 利 ，亦即該權利的内容至少有一部份已經存在於列舉權中，

但無法被該列舉權完全涵蓋；或是該權利被規定於基本國策中， 

非列舉情形。前者可以以憲法第 2 2 條 補 充 之 ，後者可以用憲法 

第 2 2 條 做 為 橋 樑 ，導入基本權中，例 如 環 境 權 、勞動權等等。

第 3 頁 ，共 2 1 頁

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
13

14

15

16

17

18

19

20

此 外 ， 鈞院亦曾以列舉基本權進行競合而創造新的基本權，如 

營 業 自 由 依 照 鈞 院 釋 字 第 5 1 4號 解 釋 ，即 是 憲 法 第 1 5條職業 

自由與財產權經過競合所生1。

二 、承 上 ，聲 請 人 主 張 ，我國憲法確有保障原住民族之狩獵文化權， 

並且透過憲法笫2 2條 與 憲 法 第 1 3、15條與增修條文第 10條第 

1 1 、I2 項 相 連 結 ，而成為一個具有多重面向的複合式基本權， 

样 述 如 下 ：

(一）原住民族狩獵行為是一種表達信仰自由的艚現，故 受 （憲法〉

第 13條信仰自由之保障。

1 .概說

我 國 憲 法 第 13條 規 定 ： 「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。」 ，憲 

法 第 13條乃信仰自由的依據，信仰是個人針對其自我選擇而決 

定的某種思想或價值的全心全意投入2 。至 於 人 民 ，也就是享有 

信仰自由的基本權主體，要以何種方式去實現其内部的信仰，

憲法上並無限制，所 以 實 踐 信 仰 自 由 ，其實就是指個人得基於 

其 信 仰 的 確 信 ，將 其 信 仰 内 容 表 達 （具體實踐）於外部社會的 

自由3 ，是一種憲法上保障人民將内在信仰表現於外的實踐方式。 

至於要以何種方式實踐，憲法上既然沒有限制，自然不限於以 

口 頭 、文字與圖像的表達以及宣揚其信仰，而應包含保障人民 

得以依據其信仰而真實生活4 。也 就 是 說 ，實踐信仰自由保障人

1 「人民營業之自由為憲法第十五條工作權及財產權所保障之内涵。」

2許育典，（宗教自由與宗教法》 ，台 北 ：元 照 ，2013年 5 月 ，頁 113 »

3請參考古徤琳，〈宗教自由之研究：以德 '日憲法例探討我國憲法第1 3條之意涵〉 ，函立中 

正大學法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02年 1 月 ，頁 64 ; 尤伯祥，《宗教自由之權利内含研究>， 

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，1998年 12月 ，頁 150 =

4 Vgl. Hennann v. Mangoldt/ Friedrich Klein/ Christian Starck, Das Bonner Grundgesetz, 3. Aufl., Bd. 
I, MUnchen 1985, Art. 4 Rdnr.4.;BVerfGE 31, 98, 106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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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可以根據其内在信仰，真正實踐其信仰於生活中5 。

2 . 狩獵文化與信仰自由

原 住 民 族 的 狩 獵 文 化 ，除 了 滿足個人與他人生活（分享文 

化 ）的 需 求 外 ，輿 宗 教 信 #、歲 時 祭 儀 、生命搜俗亦產生密切

的 鼷 聯 性 。例如原住民族的傳統信仰觀念認為，漁獵與農耕活 

動 是 否 順 利 及 豐 饒 ，均受到各種神靈的左右，因而原住民族社 

會大部分的祭典儀式，都圍繞著漁獵與農耕活動6 。既然部落的 

狩 獵 及 採 集 文 化 ，往往涉及相關的儀式以及祭典，甚至是祖靈7 ， 

而與原住民的信仰產生一定程度的關聯性。且狩獵不單只是行 

為 而 已 ，還是重要的社會規範，包括獵場制度、宗 教 禁 忌 、集 

體 共 享 、土地倫理等社會結構，原住民族藉此形成特定的環境 

倫理與生活秩序8 。

在 原 住 民族獵人的觀念裡，能夠獵得野生動物是神或祖靈 

的 恩 賜 ，這也反映在諸多民族誌文獻以及實際部落訪談資料證 

實 ，原 住 民 族 狩 獵 是 一 種 「聖絜行為」 ，亦即狩獵涉及神聖、 

神 秘 、禁 忌 、吉 凶 、占卜以及豐獵儀式等等宗教信仰；且由於 

狩 獵 是族人生活的一部份，原住民族獵人出獵所祭祀對象自然 

就扣連到一般日常生活的神靈，並衍生出各種宗教性象徵建築、 

儀 式 、巫醫甚至宇宙觀以及生命哲學等。另據 研 究 指 出 ，許多

5諳參考許育典， （宗教自由與宗敎法〉 ，台北：元 照 ，2013年 5 月 ，頁 123。此與學說上表達 

信仰自由相當，實踐信仰自由保障權利主體，可以自由的將内在所服膺的信仰價值體系，實 

踐於外部舉止，或是用言談及宣告的方式，向外界傳遞。Vgl.Theodor Maunz/ GUnter Dtlrig/ 
Roman Herzog/ Rupert Scholz(Hrsg.),Grundgesetz-Kommentar,Bd- I, Munchen 1998, Art, 4 Rdnr. 
81 ff.

6 全 皓 翔 ，（台灣原住民族狩獵權之研究：布 農 族 、排灣族個案探討〉 ，國立東華大學民族發 

展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0 0年 6 月 ，頁 1 。王皇玉，〈建構以原住民為主體的狩獵規範：兼評 

王光祿之非常上訴案〉 ， （台大法學論叢》 ，第4 7卷第 2 期 ，頁 845〜848 »

7趙 俊 祥 、李郁強，〈原住民採集狩獵行為除罪化之探討〉 ，（台潸原住民族研究季刊》 ，第 3 

卷 第 1期 ，2010年 5 月 ，頁 8 4 。

8全 皓 翔 ，台灣原住民族狩撒權之研究：布 農 族 、排灣族個案探討，國立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 

究所碩士論文，2000年 6 月 ，頁 I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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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住民族的神話傳說與狩獵文化有關，而神話與傳說是超脫現 

實 的 心 靈 想 像 ，是對世界的認知與詮釋方式，是一個民族的集 

體 記 憶 ，是一個民族的宇宙觀，是 各 類 祭 典 、習俗與規範的背

景9 。

因 此 ，狩獵行為體現原住民族的世界觀，構成完整的價值 

體系，廉住民在这後的僧值髖系下，出於自身的遘攞而全心全  

意投入從事狩瑗 行 為 ，其資就是依攮其信仰而實踐在生活上的

盘 里 。因 此 ，狩獵行為就是一種表達信仰自由的體現，自得以 

《蕙法》第 13條作為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的憲法依據。

或 有 認 為 ，以 憲 法 第 1 3條作為原住民族狩獵權的憲法上依 

據 ，是 否 將 導 致 ，原住民族僅能基於宗教信仰、歲 時 祭 儀 、生 

命 禮 俗 而 狩 獵 ，無法基於商業用途或自用而狩獵云云。就此而 

言 ，聲 請 人 的 回 應 是 ，如果原住民族狩獵文化中，一直以來即 

包 含 著 ，原 住 民 族 獵 人 ，所 狩 獵 來 的 動 物 ，一方面可作為自用 

或與族人分享的食物，一方面也可用來換取日常必需品…等部 

分 。則信仰此一價值觀的原住民族獵人，當然可以具體去實踐 

他 的 信 仰 ，主 張 狩 獵的目的，不限於宗教信仰、歲時祭儀或生 

命 禮 俗 ，因為此時主張受實踐信仰自由保障的原住民族獵人， 

所信仰的是整體的獵人文化，而不僅僅是單純的祖靈或神靈。

(二）原住民族狩獄文化權亦涉及 {惠法 > 第 15條財產權之保陣。

1 .我國憲法關於財產權的論述，及其與原住民族狩獵文化之關 

聯

按 《憲法》第 1 5條 規 定 ： 「人民之生存權、工作權及財產

9 浦忠勇（計畫主持人） ，臺灣原住民族狩(漁)獵文化研究(期末報告書），原住民族委員會委託 

辦 理 ，106年 3 月 ，頁 3 0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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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 ，應 予 保 障 。」明文保障人民之財產權。依 鈞 院 釋 字 第 400 

號 解 釋 意 旨 ，肯認保障財產權能實現個人自由、發展人格及維 

護 尊 嚴 ；釋 字 第 5 8 0 號 解 釋 亦 表 示 「基於個人之人格發展自由， 

個人得自由決定其生活資源之使用、收 益 及 處 分 ，因而得自由 

與 他 人為生活資源之交換，是憲法於第十五條保障人民之財產 

權 」 。

林 子 儀 大 法 官 於 釋 字 第 5 8 0 號解釋部分協同及部分不同意 

見 書 進 一 步 指 出 ： 「即使不高談闊論享有財產對於人性尊嚴、 

人 格 發 展 、自我實現或促進民主的意義，僅 從 最 常 識 、最實際 

層 面 而 論 ，完全失卻財產將危及個人的生存，對 無 財 產 者 而 言 ， 

憲法任何其他權利之保障也僅為空言奢談。既然財產對人的生 

存 、自我發展與維繫民主是如此至關重要，社會每一成員即應 

能擁有其自我發展所必須的基本財產。這 樣 的 關 懷 ，乃分配社 

會資源時所應考量之基本的社會正義原則。」因 此 ，所 謂 「財 

產權保障的核心範圍」 ，不應以權利的種類或支配財產的權能 

為 考 量 對 象 ，財產椹保陳的核心 簌 面 ，毋窖伤以個人是否薄得  

發展人格所需的最低程度的資濂為斷。

如 前 所 述 ，狩獵文化體現原住民族的世界觀，構成完整的 

價 值 體 系 ；對 原 住 民 個 人 而 言 ，亦是其生命内在人格自由開展 

的 複 雜 問 題 。尤 其 ，台灣原住民族長期面對主流文化的衝擊與 

同 化 ，狩獵文化作為彰顯其自我意識及人格開展之象徵即顯重 

要 ，在肯認多元文化精神之我國更是如此。準 此 ，康住民族經  

由狩现活動獲取野生動物蓴自然資涨，乃屈住民個人發展其人  

格 所 不 可 或 缺 ，即應受我國窻法射於人民財產趨之保賺。

2 . 從原住民族土地權利衍伸而來的財產權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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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 外 ，學說上亦不乏以財產權作為原住民族狩獵權之基礎。 

例如論者從加拿大聯邦最高法院相關判例指出，原住民族的漁 

獲 （狩 獵 ）權 來 自 於 土 地 權 ，或是更上位的財產權；也可以說 

土地權即包含資源權 /漁獲權1G。並指出一般而言土地權包括土 

地 、領域以及相關資源的擁有，如果將獵獲視為廣義的土地資 

源或是自然環境的一部分，而及住民族的狩现文化又輿土地資  

涨存在荖緊密的關係，基 於 这摄的聪馕，及住民族的狩嫌■牖應 

可 M接由文化椹輿土地播财產接推導而出* 11 12 13。

美國法院則有判決認為，美洲原住民的狩现耩及流嫌椹係  

附随在土地上的禮利，耆美洲廉住民擁有該土地時，就同時擁

有狩親接及漁獏趲 12。亦有學者從傳統領域的客觀範圍指出， 

「傳統領域」最初固然僅指原住民族符合若干條件所管領之土 

地 ，但随著臨界市民財產糂態搛之進化輿擴張，解嫌上就龐該  

包括其上之自然费涨、以及及住民族輿該自然資泳互動所生之  

生物多樣性知譏輿智慧刺作尊引發新衝突的財產椹。例如傳統 

領域土地内原住民族所慣習賴以為生的野生動物或是礦產資源

13

以上國際間對於原住民族土地權利的論述，亦為我國法制 

所 繼 受 。《原住民族基木法》笫 2 0倏 第 1 項 規 定 ：「政府承認

及 住 民 族 土 地 及 自 然 资 涨 禮 利 並於立法理由指出:厂依原

住民族定義得知國家建立之前原住民族即已存在，是以國際間 

各國均尊重原住民族既有領域管轄權，並對於依附在領域管轄

1(1施正鋒、吳珮瑛，加拿大原住民族的漁獲權，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學報，第 2 卷 第 2 期 ，2012 

年秋季號，頁 24 4。

11施正鋒，原住民族的漁獲權，全球變遷通訊，第 57期 ，2008年 4 月 ，頁 2 1 。

12鄭 川 如 ，由生存權、文化權而來的狩獵權：從美國最高法院判決談台灣原住民的狩獵權，第 

二屆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規範與國家法制研討會論文集，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，2 0 1 0年 10 

月 ，頁 340 »

13黃居正，憲法解釋與原住民權利，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第六輯，9 8年 7 月 ，頁 4 5 9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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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所衍的原住民族土地及自然資源權利也均予以承認。」等 語 ， 

足見台灣原住民族基於固有的土地權利，自享有土地上自然資 

源 之 權 利 ，並受憲法關於財產權之保障。

(三）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是一種生存權利，同 時 受 { 憲法> 笫 15條  

生存權保陣"

1 .相關國際法規定與比較法觀點

論者從比較法的 觀 點 ，援引美國最高法院歷年相關判決， 

確認原住民族狩獵(捕魚)權是一種生存的權利。在 

K 奶 /mra14的 判 決 中 ，McKenna法官認為捕 漁 （狩 现 ）對於美 

洲 廉 住 民 的 重 婁 性 *不 亞 於 他 們 所 啐 吸 的 空 氣 ，而這 個 禮 利 ， 

並不是政府所賦予他們的趲利•而是他們自己保留給自己的禮  

M ，對於部落美洲原住民來說，捕 淦 C狩 嫌 並 不 是 纯 粹 的 棋  

樂 活 動 ，而 是 一 種 「生 存 的 獾 利 i ，而 且 這 個 權 利 ，是美洲原 

住 民 與 生 倶 有 ，而 不 是 美 國 政 府 事 後 賦 予 的 。而後在  

Washington v. Washington State Commercial Passenger Fishing 

Fesse/ d 烈o d油 15判 決 中 ，再度青認美洲原住民在條約中所保 

留的捕漁權，不僅 是 文 化 權 ，而 是 「生存權」 ；其 中 Stevens法 

官詳細地描述捕漁對當地美洲原住民的重要性，強調當地的美 

洲原住民都依賴由海裡移棲淡水河產卵的魚，也說明漁類一直 

是美洲原住民飲食的主要部分，同時也用來做商業用途16。

其 次 ，春照相關面 際 法 规 艉 ，保障原住民族的生存權亦為 

國際間普遍承認的基本價值，而狩撒活動屬於傳統經濟行為，

14 198U.S.371 (1905),
15 443 U.S, 658 (1979),
16鄭 川 如 ，由生存權、文化權而來的狩獵權：從美國最高法院判決談台灣原住民的狩 狨 權 ，第 

二屆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規範與國家法制研討會論文集，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，2 0 1 0年 10

月 ，頁 341-34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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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在受保障的範圍之内。例 如 ：

A.  《國際勞工組織第 1 6 9號-原住民與部落人民公約》第 2 3 條 ： 

「手 工 業 、鄉村及社區工業、以及廉 住 民與部落居民頼以生

存之傳统經濟活動(諸 如 渣 、鼉 、採集蓴)應視為保存其文化  

及維持其經濟自給與開發之重要因棄；各國政府應在原住民

與部落居民之參與下酌予提倡並促進其發展。

B .  《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》前 言 ：「承認並再確認原住民 

個人有權且不受歧視地享有國際法上肯認的所有人權；康住 

民族车有輿其民族的生存、福祉和整殼發展不可或缺的噢碰

椹 利 j 。第 4 3條 ：「本宣言所承認的權利，僅構成全世界原 

住民族爭取生存、維護尊嚴和謀求福祉的最低標準」 。

C.  《經 濟 杜 會 文 化 權 利 公 約 第 2 1 號一般性意見》第 3 6 點 ： 

「原住民族文化生活的強烈族群性费於其生存、福祉和充分

發 展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，並且包括對於其歷來擁有、佔有或以其 

他方式使用或獲得的土地、領 土 和 資 源 。原住民族與其祖先 

的土地及其與大自然的關係相連的文化價值觀和權利應予尊 

重 和 保 護 ，以防止其級特的生活方式受到偻钍，包括喪失維  

生 方 式 、自然资涨，乃至聂终的文化認同 I 。

2 . 我國憲法與鈞院大法官解釋意旨

按 鉤 院 釋 字 第 4 2 2號解釋開宗明義指出「憲法第十五條規 

定 ，人民之生存權應予保障；第一百五十三條復明定，國家為 

改 良 農 民之生活，增 進 其 生 產 技 能 ，應制定保護農民之法律， 

實施保護農民之政策，明確揭示國家負有保障農民生存及提昇 

其生活水準之義務。」已隱約宣示生存權保障應有生活最低限 

度 之 意 旨 。另 釋 字 第 4 8 5 號解釋理由書亦指出「本此原則國家

第 10頁 ，共 2 1 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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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 提 供 各 種 給 付 ，以保障人民得維持合乎人性尊嚴之基本生活 

需求」 。

另參葉百修大法官於鈞院大法官釋字第 6 9 4號解釋協同意 

見 書 指 出 ： 「對於我國憲法第十五條生存權保障之範圍，亦不 

僅 於 生 存 權 本 身 之 保 障 ，作為一種社會權性質之生存權，其保 

障範圍亦應結合其他憲法權利，以形塑人民不僅能擁有生命而 

存 在 ，更 慮 以 符 合 『人 性 尊 蘆 i 的 要 求 而 以 「人 i 而 存 在 ，黃 

茂榮大法官於同號解釋協同意見書亦採相同見解，均認為憲法 

關於生存權之保障，應 係 以 「符合人性尊嚴的生活」為 標 準 。

如 前 所 述 ，狩獵文化已經成為原住民族生活重要且不可或 

缺 的 一 部 分 ，深入原住民族生活的内在肌理，難 以 分 割 ，是原 

住民族生存的 重 要 基 礎 。且憲法上關於人性尊嚴的保障，包括 

個人將如何自我認同以及如柯自我破認他的認同，亦包括個人 

如何自處以及得以自我負責形成自己的未來命運。從 上 述 《經 

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2 1 號一般性意見書》意 旨 可 知 ，原 

住民族有權自由地選擇認同自己的族群，並 且 接 近 、使 用 、追 

尋既有的生活方式。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9 5 年度上更(一)字 

第 1 5號刑事判決亦指出：「人類所謂的生活，靡米訧不能僅僅 

限制在求溫鉋的經濟生活，更多的要求是來自於各種生活習俗 

规 簌 、正 蠡 理 念 、族觯的威揞箄箄後象而形成的一韁生活旗式 

的 認 同 ，缺 乏 了 這 些 徵 象 ，表面上看似對於物質生活不會產生 

影 響 ，但是卻因為會實質地影響到人因為認同所產生對於個人 

尊 嚴 的 斲 喪 ，特別是當這種改變是來自外部的強制改變，因此 

势於不同生活習俗的尊重更象徵荖游於個人尊嶷的尊重。」

上述對於生活方式的選擇與自我認同的重要性，反映在台 

灣原住民族如何定位狩獵行為。舉 例 而 言 ，對原住民男子來說，
第 1 1頁 ，共 2 1頁

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
13

14

15

16

17

18

19

20

21

22

所獵得的獵物不僅是部落族人蛋白質的來源、與他人交換重要 

物 資 的貨幣單位，上山狩獵的行為同時形塑其個人身分、信仰 

與認同感17 18 ◊ 以泰雅族為例，有這麼一句話 「 Ini kbah maduk na 

bizoyh ga iyay balay liqay tayal.(泰雅語)」意 思 是 說 「不會狩獵 

(刺殺山豬）的 男 人 ，就不是真正的男人1S」即可看出狩獵文 

化對於自我認同的重要性。

综 上 所 述 ，憲法所保障之生存權，係 以 「符合人性尊嚴的 

生活」作 為 標 準 。狩獵行為與原住民族的生活息息相關，不僅 

是原住民族基於生存基本需求所為之行為，形塑原住民族與土 

地 的 關 係 ，更是族群集體對於生活方式的選擇與認同。倘將原 

住民族的狩獵文化予以抹除，原住民族和土地的關聯將不復存 

在 ，原住民族的自我認同也將被剝奪而喪失。試 間 ，這樣欠缺 

自我認同、消滅族群文化的生活方式，還符合前述蕙法揭示的 

「符合人性尊嚴的生活」標 準 嗎 ？準 此 ，參考相關國際法規定 

與 比 較 法 觀 點 ，認為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為我國憲法生存權保 

障 ，應 屬 合 理 。

(四）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亦涉及若干己經 <憲法> 第 2 2條具雎化而 

受保陣之基本權利。

1.概說

我 國 憲法第 2 2條 規 定 ： 「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，不妨 

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，均受憲法之保障。」 ，憲 法 第 2 2 條是 

概括基本權的規定，一般又將此基本權利稱為一般行為自由19，

17鄭川如，從兩人權公約檢視原住民狩獵權，辅仁法學第5 2期 ，2016年 12月 ，頁 2 4 3。

18王進發、童信智，由原住民狩獵文化看國家與部落間之規範衝突及未來因應，台滑原住民族 

研究季刊，第 5 卷 第 1 期 ，2012春季號，頁 5 0。

W請參考李建良，〈行路自由與交通安全〉 ， {台灣本土法學》 ，第 2 期 ，1999年 6 月 ，頁 9 9。 

李惠宗，《憲法要義》 ，台 北 ：元 照 ，2015年 9 月 ，頁 39 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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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括基本權具備一定的補充功能，其概念除了可以填補列舉基 

本 權 所 造 成 ，掛 一 漏 萬 的 缺 失 外 ，亦使新興基本權有可以透過 

憲 法 釋 義 學 方 式 ，獲 得 保 障 的 空 間 。然 而 ，必 須 強 調 的 是 ，基 

本 權 具 有 社 會 中 立 性 ，基本權的行使僅需不對社會共同體造成 

侵 害 ，即應受到憲法程度的保障，換 句 話 說 ，概括基本權的行 

使 ，無需對於社會共同體有正面助益，才受到 保 障 。就 此 而 言 ， 

原 住 民 進 行 狩 獵 活 動 ，只 要 不 妨 害 「社會秩序與公共利益」 ， 

縱使對於社會上其他共同體，並 無 正 面 助 益 ，仍可解释為一般 

行 為 自 由 ，而主張應該受到憲法第2 2條概括基本權的保障。

2•個人與集髖人格權

按 「人格接乃錐護個人主艚性及人格自由發展所不可或缺， 

亦輿維護人性尊 & W係 密 切 ，是人格樣應受憲法笫二十二接保

座 」 鈎院釋字第 66 4號解釋理由書明白指出人格權應受《憲法》 

第 2 2條 之 保 障 ，合 先 敘 明 。

論 者 指 出 ，人格發展自由權（簡稱人格權)係指人民基於自 

我認知及自由意志可自主形成行為的自由。此種自我決定權是 

人 格 發 展 之 基 礎 。人格權有個人人格權與集體人格權之別，後 

者 應 存 在 的 理 由 ，係因為個人除了個艟的存在以外，在性晳(種 

族 出 身 、宗 教 信 念 、政治理念)相同明艟中，同檨有人格嫌的問 

题 。因為遽於此韁特定 M i l之 一 眞 ，對於此一 B 醴 的 總 艚 塋 屏 ， 

亦 輿 有 關 躓 ，故 此 團 體 的 一 員 ，對該團體的負面評價亦有主觀 

公 權 利 ，可 提 出 訴 訟 ，以維護其人格2D。

進 一 步 言 ，鏖醴人格鹱係指依楗種族、語 言 威 窑 教 孳 因 音 ，

自成一獨立的聚落或語群的 B 艟所可主張 之 人 格 嫌 〇其 中 ，原

李惠宗，吳鳳殺身成仁的「故事」 ，月旦法學雜誌，第 70期 ，2001年 3 月 ，頁 44-4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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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民任何一人就其祖先之源流及特別之習俗、文 化 ，即可主張 

其 具 有 「集體人格權」 。此種集體人格權概念的承認，主要在 

彌 捕 民主秩庠中，以個人為主醴的基本糂饉糸建構所可能產生

的 缺 陷 ，同 時 也 在 解 決 「訴訟利益」與 「訴訟當事人適格」的

問題21。

我國鞸憲實務上 ，亦已逐漸發展出以集體作為觀察、保障 

的 對 象 。例 如 鉤 院 釋 字 第 71 9號解釋理由書中援引《憲法》第 

5 條 、 《憲法增修條文》第 10條 第 12項 、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 

法 、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以及國際勞工組織原住民和部落 

人 民 公約等規定，均 係 以 整 體 「原住民族」為 保 障 對 象 。蘇永 

欽前大法官在其協同意見書即指出，相較於美國多數意見認為 

憲法保障的平等權為個人權 （ personal rights) ，不是任何集體 

享 有 的 權 利 ，我國憲法有不同的歷史意識，有必要從民族集體 

來觀察結構性弱勢。

從 g 際法规 jfe來 說 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2 1 號一 

般 性 意 見 第 7 點 亦 指 出 ：「個人決定是否獨自、或與他人聯合 

行使參加文化生活的權利，是 一 種 文 化 選 擇 ，並應在平等的基 

礎 上 予 以 確 認 、尊重和保 護 。迷對於所有康住民族尤其重要， 

他捫無論作為集醴還是個人都有难充分挛有《聯 合 國窻聋 > 、 

(世 界人潘宜言> 和 8際 人 媒 法 和 （聯合 B 廉住民族媒刹宣言》 

所破聪的所右人禮和基本自由 (參王先祿釋寃磬諳書，聲 證 9)」 。 

其 中 《世界人權宣言》第 2 2條明文保障個人尊嚴及人格自由發 

展(參王光祿釋憲聲請書，聲 證 13)， 《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 

言》第 1 5條 及 第 4 3 條亦強調應維護族群之尊嚴(參王光祿釋憲 

聲 請 書 ，聲 證 8)。

f惠东*龙法要義-三& ‘ 2006年9月■荑345 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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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 上 ，狩獵行為不僅塑造台灣原住民族個別成員的人格， 

也對成員的行為抉擇具有相當大的控制與影響力；同 時 ，原住 

民族的狩獵行為具有高度的集體性與公共性，不同族群各自發 

展 其 獨 特 的 社 會 規 範 ，内部成員均受此規範約束，榮 辱 與 共 、 

緊 密 相 連 。因 此 ，原住民族的狩獵行為是否受限制，不僅牵涉 

原 住 民 個 人 人 格 權 之 保 障 ，亦與族群之集體人格權息息相關， 

應受憲法上人格權之保障。

3.人性(族群)尊嚴

早 在 《憲法增修條文》第 10條 第 6 項 制 定 以 前 ，「人性尊 

嚴 」早已被學術界廣泛使用，司法實務界亦常運用之，乃建構 

我國憲法未列舉基本權利之重要根基。人性尊嚴的本質有二： 

「人 未 身 即 為 目 的 I 以 及 「自治與自決係意法人性尊藶之核心 

内 涵 i 22 ; 另 參 考 德 國 比較法上之經驗，該國聯邦憲法法院在 

「變性判決(Transsexuelle-Beschluft)」中 ，認 為 德 國 基 本 法 第 1 條 

第 1 項 保 障 人 性 尊 嚴 ，包括個人將如何自我認同以及如钶自我 

破 認 他 的 認 同 ，亦當然包括個人如何自處以及得以自我負責形 

成自己的未來命運23 *。

亦有學者從個人尊嚴與族群尊嚴之間的聯繫關係，說明在 

個 人 自 峩 認 同 中 ，包含了文化锶同。如果所>1的文化無法發屐  

威 遗 到 政 視 ，個人的福祉輿尊巖同援也兪受到減掘 24。另亦有 

學 者 指 出 ，人類尊鬣係指人類集醴共同的尊嚴，係從德國聯邦

憲法法院在惡魔舞蹈案中發展而來。其謂:人性尊嚴並非只是各 

個 人 的 個 別 尊 嚴 而 已 ，更可以是人類作為物種上所擁有的尊嚴，

22攀震山•人仗尊嚴與人權诨瑋•如泜• 2001年11月‘頁11-16*

23 BVerfGE 65,1 ff：轉5丨 明修《 JMiU Art : 遠 • 法 學 * 2003 年 7 对，19 期•頁 4，

李建良，淺說原住民族的憲法權利，收錄於氏著「人權思維的承與變」 ，一 版 ，20 1 0年 5 月 ， 

頁 365 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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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何人均不得剝奪之23。

既 然 「自治與自決係憲法人性尊嚴之核心内涵」 ，按 《憲 

法增修條文》第 1 0條 第 I2 項 前 段 ：「國家應依民族意願，倕 

障及住民族 之 地 位 及 政 治 來 奧 ，並對其教育文化、交 通 水 利 、

衛 生 醫 療 、經濟土地及社會福利事業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， 

其辦法另以法律定之。」源住民族基本法復於笫4 倏 至 笫 6 备  

规 定 有 關 自 治 之 事 項 ，可知在我國憲政體系下，已明文承認原 

住 民 族 之 自 治 權 。我國法制上亦不乏關於原住民族尊嚴之規定， 

例 如 《原住民族基本法》第 2 9條 ：「政府為保障廉住民族尊藪  

及 基 本 人 權 ，應於國家人權法案增訂原住民族人權保障專章 。」 

《原住民族教育法》第 2 條 ： 「原住民族教育應以維謹民族尊 

嚴 、延 續 民 族 命 脈 、增 進 民 族 福 祉 、促進族群共榮為目的。」 

準 此 ，原住民族族群尊嚴受我國憲法保障，自不待言。

综 上 ，原住民族具有族群尊嚴應受保障，無論在國内法或 

國 際 法 上 ，均可找到充分之依據。狩獵行為強化原住民族對於 

自身狩獵文化的認同與歸屬，基於這樣的自我認同而決意從事 

狩獵文 化 的 相 關 行 為 ，本質上就是立於主體地位實踐自治與自 

決 ，即應受尊嚴之保障。因 此 ，保障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不僅 

維護原住民個人之人性尊嚴，亦包括集體的族群尊嚴。

4. 一般行為自由

按 大 法 官 釋 字 第 6 8 9 號 解 釋 理 由 書 謂 「基於人性尊嚴之理 

念 ，個人主體性及人格之自由發展，應 受 憲 法 保 障 （本院釋字 

第六〇三號解釋參照） 。為維護個人主體性及人格自由發展，麼  

憲法己保陳之各項自由外，於不妨 #杜奢秩庠公共利益之前提  25

25 BVerfGE 87,209(228)).韓51白邱玟惠，人《尊A泌半忍錄初《:從人敝*外胚肋忮人tt尊M之令一** '合北大學法學論震* 2009年3月，69釦，* 39-85 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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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 ，人民依其惫志作為或不作為之一般行為自由，亦受憲法第

二 + 二 條 所 保 障 。」原 住 民 族 基於傳統文化，依循傳統制度而 

為 之 狩 獵 或 漁 獵 行 為 ，是普遍原住民族通有之慣習。原住民族 

在 狩 獵 過 程 中 ，可 訓 練 膽 識 、學習互助精神及生存技能，亦得 

藉與族人分享狩獵經驗與成果，獲 得 認 同 ，藉以提升其在部落 

族 人 中 之 地 位 。故原住民族之狩獵行為，除係其傳統生活習俗 

文化之重要内容外，亦關係著原住民個人之人格發展。

我國司法實務不乏肯定狩獵行為對於原住民自我意識及人 

格展開重要性之適例，例如宜蘭地方法院 9 7年 度 訴 字 第 160號 

判 決 即 謂 「狩獵在原住民族之傳統祭儀中仍具有重要之意義， 

尤其原住民族之政、經地位 長 期 處 於 弱 勢 ，在主流文化的衝擊、 

同 化 下 ，狩现文化作裊廉住民彰顧其自我意婊及人格 M屐之氣  

敬 卽 顧 重 要 ，此在會認多无文化精神之我理更是如此〇」 「強 

勢文化藉由佔據主流社會之現實地位，將其自身獨有之文化形 

式 擴 張 為 中 性 、普 遍 的 觀 點 ，成為所有個人的共同模式，相對 

於 此 ，弱勢文化則被隔離為異當之事物，遭到強勢文化之隔離、 

甜 斥 及 同 化 ，文化差異之壓迫由此而生，戕害了社會的韁定發  

屐 與 和 諧 ，也壓抽了弱勢族觯之人格關屐奧人性尊嚴》 ,

準 此 ，原 住 民 族 之 狩 獵 行 為 ，關係著原住民個人之人格發 

展 ，基本維護人性尊嚴之理念，只要不妨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， 

至少都可解釋為一般行為自由，主 張 受 到 《憲法》第 2 2 條的保 

障 。此 外 ，另 有 學 者 認 為 ，從文化權的角度來觀察，由於原住 

民族有權利保有其文化的特色，而自然環境以及土地資源是維 

繫原住民族獨特文化所必須，因此如果將漁獲視為土地資源或 

者是自然環境的一部分，則此時原住族狩獵權，可以間接由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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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權所推導出來26。

5.基本國策的基本雄化

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 1 0 條 第 1 1 項 規 定 ，「國家肯定多元 

文 化 ，並 『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』 。」 ，此一規 

定除可視為我國憲法明文保障多元文化的依據外，其 以 「積極 

維護」的 正 面 用 語 ，更可以視為是修憲者，有意為了消弭長期 

以來漢民族對於原住民族的宰制，而加強保障原住民族的憲法 

上依據27。我們可以說，憲法增修條文此一規定，是修憲者有意 

賦予原住民族獨立的特殊憲法地位保障28。因此可以確定的是， 

我國憲法經過此次增修後，不再只是極端自由主義的產物，亦 

相當的回應了多元文化主義的質疑，正面的看待文化差異所產 

生的憲法問題，並且做出了相對應的回覆29。基 此 ，憲法增修條 

文 第 1 0 條 第 1 1 項 的 規 定 ，可作為國家積極扶持原住民族的基 

本價值決定3° 。增 修 條 文 第 10條 第 11項肯定多元文化與積極維 

護原住民地位的兩項國家目標，亦有作為承認原住民族狩獵權 

憲法上正當性的可能性。有 學 者 認 為 ，文 化 是 活 的 東 西 ，依附 

在 人 的 身 上 ，圍繞著人的生活方式而存在，當人的生活方式被 

強 迫 改 變 時 ，文化也會隨著被改變，原住民族狩獵文化的存在， 

是為了保證族人可以順利狩獵到獵物，並且保障將來會有源源 

不 絕 的 食 物 。所以當原住民族不再被允許以狩獵作為其維生的

26請參考施正鋒/吳 珮 瑛 ，〈澳洲原住民族的漁獲權〉 ，（原住民族的主權、自治權與漁獲權》 ， 

花 蓮 ：台潸原住民族研究學會，20 1 4年 7 月 ，頁 210-211。但必須注意的是，此文章中強調 

原住民族的文化權係由聯合國原住民權利宣言中平等權所推導而出，係以原住民族集體為關 

照的單位，所以原住民族的文化權屬於集體權

27請參考石忠山， 〈差異與肯認：初探多元民主國家原住民族法制建構之政治哲學基礎〉 ， 

《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》 ，第4 卷第 4 期 ，2011年冬季號，頁 120 •

28請參考劉建宏， 〈原住民族之人權保障〉 ，《基本人權保障與行政救濟途徑》 ，台 北 ：元 照 ， 

2007 年 9 月 ，頁 35M O。

29請參考許育典， （宗教自由與宗教法〉 ，台 北 ：元 照 *2013年 5 月 ，頁 7 6。

3°請參考黃俊杰（2 0 0 3 ) ，〈原住民權利保障與自治財政〉 ，（台灣本土> •第4 7 期 ，頁 86 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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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 式 時 ，狩獵文化便會大幅減低其存在的意義與必要，如此必 

然導 致 狩 獵 文 化 的 滅 失 ，基 此 ，此 學 者 認 為 ，原住民狩獵行為 

應 該 被 列 為 「文化權」的 一 環 ，受到憲法增修條文所保障31。

另憲法增修 條 文 第 1 0 條 第 1 2 項 尚 規 定 ：「國家應依民族 

意 願 ，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，並 對 其 教 育 文 化 、交 

通 水 利 、衛 生 醫 療 、經濟土地及社會福利事業予以保障扶助並 

促 其 發 展 ，其 辦 法另以法律定之。對 於 澎 湖 、金門及馬祖地區 

人 民 亦 同 。」該 2 項涉及原住民族權利之基本國策，除宣示對 

於 多 元 文 化 之 保 障 之 外 ，亦宣示國家應積極立法以對原住民族 

之經濟土地進行保障，並促進其發展。而細查我國憲法第10條 

中 ，大 部 份 之 規 定 乃 以 國 家 「應 」如 何 之 方 式 鋪 陳 ，其中於第 

1 2 項 中 特 別 在 「應 」如何做為之規範後，再 加 上 「其辦法另以 

法律定之」之 用 語 ，應至少可視為一種憲法委託，該憲法委託 

具有構成立法裁量性之界線。32我國亦因此一基本國策之要求， 

訂定原住民族基本法。

然 ，單純以憲法增修條文第 1 0條 第 1 1 、1 2 項作為原住民 

族狩獵權的憲法上依據並不妥當，理 由 在 於 ，憲法增修條文第 

1 0 條 第 1 1 、1 2 項座落於基本國策章節，效力上一般被認定為 

是單純的國家目標條款33或方針條款34，較偏向於作為基本權功 

能 中 ，客 觀 法 面 向 的 規 範 （基本國策章節主要係要求，國家機 

關 應 如 何 作 為 ，而非給予人民主觀權利的規定）35，基本國策

31請參考鄭川如，〈由生存權、文化權而來的狩獵權：從美國最高法院判決談台灣原住民的狩 

獵權〉 ，（第二屆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規範與國家法制研討會論文集》 ，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 

會 ，2010年 1 0月 ，頁 35 3。

32許萃 華 ，〈原住民族基本法之司法實踐-原住民族土地權為中心〉 ，司法新聲第10 6期 ，頁

24 »
33許 育 典 ，《惠法 > ，台 北 ：元 照 ，2016年 4 月 ，頁 462 »

34李惠 宗 ，〈憲法要義》 ，台 北 ：元 照 ，2 0 1 5年 9 月 ，頁 748 ; 法 治 斌 、董保 城 ，<惠法新 

論》 ，台北：元 照 ，2014年 9 月 ，頁 52 7。

35相 同 意 見 ，請參考李建良，〈淺說原住民族的憲法權利〉 ， {人權思維的承與變》 ，台 北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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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然定位為國家目標，而命國家機關有遵守的義務，但是人民 

在 國 家 違 反 （不遵守）時 ，尚無法以訴訟主張權利，因為一般 

學 說 上 認 為 ，此時並無任何人民主觀的權利受到侵害 * 36。故為 

了使原住民族狩獵權受到更完整的保障，仍應設法透過憲法釋 

義 學 的 方 法 ，在我國蕙法明文的基本權族譜中，找到原住民族 

狩 獵 權 一 席 棲 身 之 地 ，如此方能完整保留原住民族固有文化37。

是聲請人認為，單純以憲法增修條文第1 0條 第 1 1、1 2項 ， 

作為原住民族狩獵權憲法上基礎，在 保 障 的 強 度 上 ，力度稍嫌 

不 足 ，故應以憲法第 2 2條連結憲法增修條文第1 0條 第 1 1、12 

項 ，作為原住民族文化權之依據，並建構國家保障原住民族的 

憲法上正當理由，亦有相當的重要性存在，自不待言。

三 、综 上 ，原住民族之狩纸文化權係同時具備有以原住民族為核心  

之 族 群 性 、人 格 發 展 自 由 、信 仰 自 由 、財 產 權 、生 存 權 等 内 涵 ， 

而透過惠法第 2 2 條 與 憲 法 第 1 3 、1 5 條 舆 增 修 條 文 第 1 0 條第 

1 1 、I2 項 相 連 結 ，成為一個具有多重面向的複合式基本推》

此 致

司 法 院 大 法 官 公 鑒

中 華 民 國  1 1 0  年 2 月 2 6  曰

新學林，2 0 1 0年 ，頁 361-363 ; 涂偉俊，〈原住民族狩撒習慣納入成文法之研究〉 ，《第七 

屆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規範與國家法制研討會論文集》 ，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，2 0 1 6年 10 

月 ，頁 143-144。

36請參考許育典，（憲法》 ，台 北 ：元 照 ，2016年 4 月 頁 111-112。

37學說上有認為，由惠法增修條文第10條 第 11項 及 第 12項 、原住民族基本法及國際相關公約 

可以得出，原住民族在憲法上擁有類似「民族權」的基本權利•請參考張瓊文，《野生動物 

保育與原住民族狩獵文化保存之衝突：以野生動物保育法第2 0 條 之 1 違憲審查為中心》 ， 

天主教輔仁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，2011年 ，頁 11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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